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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條：中華民國憲法 第 15 條

          民法 第 768、769、770、771、772 條

         

解 釋 文：    取得時效制度，係為公益而設，依此制度取得之財產權應為憲法所保

          障。內政部於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函頒之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審

          查要點第五點第一項規定：「以建物為目的使用土地者，應依土地登記規

          則第七十條提出該建物係合法建物之證明文件」，使長期占有他人私有土

          地，本得依法因時效取得地上權之人，因無從提出該項合法建物之證明文

          件，致無法完成其地上權之登記，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不符，此

          部分應停止適用。至於因取得時效完成而經登記為地上權人者，其與土地

          所有權人間如就地租事項有所爭議，應由法院裁判之，併此說明。

 

理 由 書：    民法第七百六十八條至第七百七十二條關於因時效而取得所有權或其

          他財產權之規定，乃為促使原權利人善盡積極利用其財產之社會責任，並

          尊重長期占有之既成秩序，以增進公共利益而設。此項依法律規定而取得

          之財產權，應為憲法所保障。以有建築物為目的而因時效完成取得他人私

          有土地之地上權登記請求權，與該建於他人土地上之建築物，是否為「合

          法建物」無關。如非「合法建物」，應依有關建築管理法規處理。而地上

          權之登記與建築物之登記，亦屬兩事。關於土地登記規則第七十條第一項

          規定應提出使用執照；第二項規定：「實施建築管理前建造之建物，無使

          用執照者，如建物與基地同屬一人所有者，應提出建築主管機關或鄉鎮市

          區公所之證明文件或實施建築管理前繳納房屋稅、水電費之憑證。建物與

          基地非屬同一人所有者，並另附使用基地非屬同一人所有者，並另附使用

          基地之證明文件。」係指「合法建物」之登記而言。內政部於中華民國七

          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函頒之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審查要點，其第五點將此「

          合法建物」登記之規定，移用於地上權之登記，而於其第一項為「以建物

          為目的使用土地者，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七十條提出該建物係合法建物之

          證明文件」之規定，使已證明係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長期和平繼續占有

          他人私有土地，本得依法因時效取得地上權之占有人，因無從提出該項合

          法建物之證明文件，致無法完成其地上權之登記，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

          之意旨不符，此部分應停止適用。至因時效完成而經登記為地上權人者，

          土地所有權人既未喪失其所有權，而仍須承受稅捐等之負擔，為平衡雙方

          權益，參照民法第八百七十六條之法理，當事人如就地租事項有所爭議，

          應由法院裁判之，併此說明。



 

不同意見書：                                                大法官  李鐘聲

              本件多數意見通過之違憲解釋，使得違章建築非法占用他人私有土地

          可以合法化了，對於現行制度發生重大影響並投下變數，後困甚虞，爰述

          不同意於後。

              按聲請人建屋越界占用鄰人土地（其詳見抄附在後之聲請人解釋憲法

          聲請書），所引起之雙方權利義務關係，在民法物權編中，第七百六十七

          條規定鄰地所有人之物上請求權以拆屋還地外，第七百九十六條規定：「

          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逾越疆界者，鄰地所有人如知其越界而不即提出異議

          ，不得請求移去或變更其建築物。但得請求土地所有人以相當之價額，購

          買越界部分之土地。如有損害，並得請求賠償。」本可循諸民事訴程序解

          決之。乃聲請人以其在鄰人土地上時效取得地上權，向地政機關聲登記，

          案經駁回，又於遞經提起訴願、再訴願及行政訴訟駁回後，而向本院聲請

          憲法解釋。

              本件解釋略以：長期占有他人私有土地，本得依法因時效取得地上權

          之人，因無從提出內政部函頒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審查要點第五點第一項

          所定之「合法建物」證明文件，致無法完成其地上權之登記，此與憲法保

          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不符。簡言之，占有人越界占用鄰人私有土地建築房

          屋，因時效取得地上權，應受憲法人民財產權之保障。此種論旨，本席以

          為既與憲法規定相違，且與有關法律規定相悖，其理由：

          一  憲法規定：憲法第二章人民之權利義務中，第十五條規定：人民之財

              產權應予保障。又憲法第十三章基本國策、第三節國民經濟中，第一

              百四十三規定土地政策，第一項規定：「中華民國領土內土地，屬於

              國民全體。人民依法取得之土地所有權，應受法律之保障與限制。」

              可知我國憲法於人民財產權之一般性保障外，尤其重視土地所有權之

              保障。就本件而論，聲請人向地政機關聲請登記其占用鄰人土地為有

              地上權，案經駁回，沒有取得地上權，即無憲法所規定財產權之可言

              ，然本解釋著眼於占有人，而忽視土地所有權人，置土地所有權人之

              財產權於不論，而認占有人有其地上權之財產權，使違章建築非法占

              用他人私有土地可以合法化，顯與憲法規定相違，殊失公平。

          二  法律規定：現行有關財產權取得時效之法律規定，茲臚列之：

              第七百六十八條  以所有之意思，五年間和平公然占有他人之動產者

                              ，取得其所有權。

              第七百六十九條  以所有之意思，二十年問和平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

                              之不動產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

              第七百七  十條  以所有之意思，十年間和平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

                              不動產者，而其占有之始為善意並無過失者，得請

                              求登記為所有人。

              第七百七十二條  前四條之規定，於所有權外財產權之取得，準用之

                              。

              上列第七百六十八條動產所有權取得時效之立法理由：謹按本條為取

              得時效之規定，凡以所有之意思，五年間和平公然占有他人之動產者



              ，即由占有人取得有權。蓋本法為注重社會公益起見，使動產所有權

              之狀態，不至久不確定也。

              第七百六十九條不動產所有權取得時效之立法理由：本條為規定取得

              占有他人不動產之時效。凡以所有之意思，二十年間和平繼續占有他

              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蓋依本法第七百五十八

              條之規定，對於不動產物權，係採登記要件主義，故雖以所有之意思

              於二十年間和平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仍非請求登記，不能

              有效也。

              第七百七十條之理由：謹按本條亦為規定取得占有他人不動產時效，

              係於占有之始，為善意且無過失，又以所有之意思和平繼續占有他人

              未登記之不動產者，則其取得之時效不妨略短，十年間即可登記為所

              有人，蓋為注重社會公益起見，務使不動產所有權之狀態，得以從速

              確定也。

              第七百七十二條為準用之規定。

              由上規定可知，動產為「取得其所有權」，而與不動產以「占有他人

              未登記之不動產」，「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立法截然不同，應予

              注意。我國法律文化源遠流長，夷考志地登記及建立公信力制度，周

              禮、司盟：「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又，司約：「掌邦國

              及萬民之約劑，......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

              後世衍變，凡土地買賣典質報請地方官署投稅，鈐蓋公印，謂之紅契

              、印契，具有登記效力，而未稅者，則謂之白契而已。本院二十年院

              字第六四○號解釋：業戶姓名登入官廳文冊，兼繼續完稅納糧者，於

              （現行土地）登記制度未施行前，視為與登記之不動產有同等之效力

              ，仍屬闡明我國文化社會素採土地登制度。自現行土地制度參考德、

              瑞立法例實仍施以來，土地登記之公信力，土地法第四十三條明文規

              定：「依本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力」。本院釋字第一○七號解釋闡

              明效不適用於已登記不動產，文為：「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之回復請

              求權，無民法第一百二十五條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理由書云：「

              查民法第七百六十九條、第七百七十條，僅對於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

              動產者許其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而關於已登記之不動產，則無相同

              之規定，足見已登記之不動產，不適用關於取得時效之規定」，自屬

              當然解釋。

              我國歷來學者之物權著入作，多能凸顯取得時效之立法精神，使人明

              白易懂，僅附書名及頁數以供參考外（註），其中黃石昌、史尚寬、

              姚瑞光、鄭玉波諸氏均曾膺任大法官，張企泰、李肇偉、王澤鑑等氏

              均為名教授，望重士林。茲摘引黃右昌、史尚寬二氏有關文字於下。

              黃右昌氏云：第七百六十八條，專就動產之取得時效，設以規定。第

              七百六十九條，第七百七十條，則就不動產之取得時效，設以規定。

              其於動產之取得時效，即因動產之存在狀態，常由占有而推知，故定

              明具備占有之要件，即取得其所有權，並定占有之時間，須歷五年。

              而於不動產之取得時效，則因不動產之取得，須經登記，發生效力，

              其已登記之不動產所有權之存在狀態，已因登記而確定，雖其所有物



              為他人所占有，自不得便占有人因時效而取得該不動產所有權，未登

              記之不動產，占有人雖可因時效而取得所有權，惟未經登記，究難生

              效。故定明占有他人之不動產，以未登記者為限，並定明具備要件者

              ，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與第七百六十八條之規定，顯有區別。又於

              「準用」之範圍云：所有權以外之取得，準用所有權取得時效之規定

              ，固已，準用者，準用動產之規定乎？抑準用不動產之規定乎？學說

              上解為當視權利應否登記為斷，即應登記之權利，則準用關於不動產

              所有權取得時效之規定，如係不以登記為要件之權利，則準用關於動

              產所有權之規定。所有權以外之財產權，如地上權、永佃權、地役權

              、典權、及抵押權等，應為登記之權利，準用關於不動產所有權取得

              時效之規定。

              史尚寬氏云：民法採取登記要件主義，土地法更對於第三人之關係，

              採取絕對效力主義，就他人合法登記之權利，如亦許占有人因取得時

              效取得其權利或於其所有權取得限制物權，則徒增多登記與法律事實

              之不一致，顯與不動產之公示主義相反。故民法仿瑞士民法，以他人

              未登記之不動產為限，許占有人因取時效而取得其權利。他人未登記

              之不動產，其涵義如何，應參照瑞士民法以為解釋。依余所見，應包

              括下列三種情形：（一）於土地總登記時，未為登記。（二）其土地

              所有人不得由登記簿而認知，例如為已解散或不存在之公司所有。（

              三）不動產雖已登記，然依法取得所有權之人，則未為登記。例如由

              未記登之繼承人買受土地，其出賣人之嗣後登記未能實現；或前所有

              人之姓名因過失誤被塗銷，而其繼承人未能提出其所有權之證明。又

              例如繼承人未能提出證明文件，證明惟彼等為繼承人，因尚有其他共

              同繼承人出居國外，未有音信，尚未獲准登記，則得於二十年經過後

              請求登記為所有人。又於「準用」云：解釋上關於不動產權利及準不

              動產（地上權等）之權利須登記者，準用關於不動產所有權取得時效

              之規定；關於動產及其他權利（包括無體財產權、債權），準用關於

              動產所有權取得時效之規定。

              吾人不難由此明白，占有人不能因時效取得他人登記之不動產所有權

              。相同法理，占有人自亦不能因時效取得他人登記不動產之地上權。

              我國司法實務上，對於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者，得請求登記為所

              有人，本院著有解釋（三七院解三九三四）。最高法院六十九年度第

              五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因時效而取得地上權登記請求權者，不過有

              此請求權而已，在未依法登記為地上權人以前，仍不得據以對抗土地

              所有人而認其並非無權占有」。至八十年度第二次民事庭會議決議補

              充：「占有人因時效而取得地上權登記請求權者，以已具備時效取地

              上權之要件，向該管地政機關請求為地上權登記，如經地政機關受理

              ，則受訴法院即應就占有人是否具備時效取得地上權之要件，為實體

              上裁判」。關於前項六十十九年度決議，至八十年度台上字第一二一

              二號民事判決仍然全文援用，可以概見土地所有人本得依法對抗占有

              人。

              該院曾有「不以未登記之土地為限」判決如下：地上權為土地他項權



              利，其登記必須於辦理土地所有權登記同時或以後為之，如土地未經

              辦理所有權登記，即無從為地上權之登記。故依據民法第七百七十二

              條準用取得時效之規定，聲請為地上權之登記時，並不以未登記之土

              地為限（六十年台上字第一三一七號）。又：未登記之土地無法聲請

              為取得地上權之登記，故依民法第七百七十二條準用同法第七百六十

              九條及第七百七十條主張依時效而取地上權時，顯然不以占有他人未

              登記之土地為必要。苟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二十年間和平繼續公然

              在他人地上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或竹木者，無論該他人土地已否登

              記，均得得請求登記為地上權人（六十年台上字第四一九五號）頗引

              爭議，王澤鑑氏「地上權之取得時效」一文，云：本人認為應採取否

              定說，其理由有二：（一）現行民法規定所有權之時效取得，以未登

              記之不動產為限，立法目的旨在貫徹土地登記之絕對效力，實據有相

              尚依據，縱有不妥，亦屬立法政策問題。（二）價值判斷之平衡性，

              係法律體系及法律秩序之基本要求，應予尊重。不動產所有權之時效

              取得，既以未登記不動產為限，則地上權之時效取得，亦應受此限制

              ，否則將發生法律判斷不平衡之現象。設若最高法院認為不動產物權

              之時效取得以未登記之不動產為限，顯非妥適，確有變更之必要，使

              在他人已登記之地上亦能依時效取得地上權，則應詳述其理由。惟無

              論如何，不宜用模糊之概念，不清楚之邏輯推理，來掩飾對法律實體

              規定重大變更之價值判斷。

              本席調閱最高法院該二號判決書，進而續調閱有關終局確定判決書，

              始悉該二判決實屬一案之先後判決，綜合案情略為：上訴人等十餘人

              長期占用被上訴人向臺灣省日產清理室標購之討訟爭土地與房屋，被

              上訴人起訴請求拆屋還地，上訴人等爭執被上訴人日產尚未登記，最

              高法院分在廢棄發回判決中表示其意見，前揭該二號判決文字之由來

              如此。嗣經被上訴人登記，該案終經最高法院判決上訴人等請求辦理

              地上權之「上訴駁回」，以維護被上訴人之不動產所有權，此有該院

              六十年度台上字第一三一七號、第四一九五號，六十一年台上字第二

              三三○號，六十二年度台上字第一○八二號，六十三年度台上字第一

              五一四號及第一六○三號等判決可稽。堪以澄清該二號判決文字予以

              斷章取義之誤導。

          三  違章建築問題：我國向採土地登記主義，土地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規

              定：土地與他項權利之登記。土地登記規則第五條明定所有權、地上

              權等之取得、設定等之登記，關於聲請登記程序，土地法規定應提出

              證明書或證明文件等分載於第五十四、五十五、五十七、六十三諸條

              ，土地登記規則第三十二條則作概括規定。至於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

              審查要點有關本件之規定為：第一點：「占有人申請時效取得地上權

              登記，應合於民法有關時效取得之規定，並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十

              三條辦理」。又第五點第一項：「以建物為目的使用土地者，應依土

              地登記規則第七十條提出該建物係合法建物之證明文件」。土地登記

              規則之二條規定全文：第七十條：「申請建築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應提出建物平面圖、位置圖及使用執照。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並應



              添附其他相關文件。一、區分所有之建物申請登記時，如依其使用執

              照無法認定申請人之權利範圍及位置者，應檢具全體起造人分配協議

              書。二、申請人非起造人時，應檢具移轉契約書或其他證明文件。實

              施建築管理前建造之建物，無使用執照者，如建物與基地同屬一人所

              有者，應提出建築主管機關或鄉鎮市區公所之證明文件或實施建築管

              理前繳納房屋稅、水電費之憑證。建物與基地非屬同一人所有者，並

              另附使用基地之證明文件」。第一百十三條：「土地總登記後，因合

              法占有申請地上權取得登記時，應提出占有土地四鄰之證明書或公證

              書，或其他足資證明開始占有時及申請登記時繼續占有之事實。前項

              登記之申請，經登記機關審查證明無誤應即公告。公告期間為三十日

              ，並同時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土地所有權人在前項公告期間內，如有

              異議，依土地法第五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處理」。

              吾人應知，以上法規均係為合法聲聲人土地登記而設之平常性規定，

              以便占有人依法聲請時效取得地上權或聲請建築物為目的之地上權之

              登記。本件聲請人建屋越界占用鄰人所有土地，而聲請登記在鄰人土

              地上有地上權，自難提出其越界之建屋係合法建物之證明文件。乃解

              釋遽指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審查要點第五點第一項規定為違憲，此使

              合法地上權人聲請登記失所憑依，而使違章建築由非法變成合法，違

              章建築劫將氾濫難禁矣！

              （註)

                  黃右昌：民法物權詮解  頁：一○四、一○五、一○八、一○九

                  史尚寬：物權法論      頁：六八、六九

                  姚瑞光：民法物權論    頁：六五

                  鄭玉波：民法物權      頁：六九

                  黃棟培：物權法釋義    頁：四四

                  張企泰：民法物權論    頁：四四

                  倪江表：民法物權論    頁：八九

                  李肇偉：民法物權      頁：四二

                  吳明軒：中國民法      頁：三六四、三六五

                  謝在全：民法物權論    頁：一八八

                  史尚寬：取得時效之研究  民法物權論文選輯（上）頁：一五○

                  王澤鑑：地上權之取得時效  輔仁法鼎第六期  頁：二一

 

抄蔡○東聲請書

              為因行政法院七十九年度判字第一二二九號判決適用之內政部七十七

          年八月十七日台（77）內地字第六二一四六四號函頒「時效取得地上權登

          記審查要點」第五點，發生有牴觸憲法及民法之疑義，謹依司法院大法官

          會議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六條之規定，聲請解釋憲法，茲將有關事

          項敘述於后：

          壹、疑義或爭議之性質與經過及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

          一、緣聲請人於民國六十六年檢齊各項資料（包括地籍圖謄本）向台南縣

              政府申請在自有之台南縣西港鄉六○五－三十二、六○五－三十三等



              兩筆土地上興建房屋，娙該府人員審查無誤，於同年十一月四日派員

              蒞臨現場勘察並指定建築線後，依法於民國六十七年元月間發給建造

              執照，聲請人隨即僱工開工建築。嗣後，聲請人恐將來不敷使用，乃

              於民國六十七年元月二十日申請變更設計為三樓，亦經該府依法核准

              ，並於同年十月六日發給變更建造執照。

              期間工程進行相當順利，於六十七年十一月間主體結構已經完成，聲

              請人乃於同月十八日備齊申報竣工有關文件，向臺南縣政府申請竣工

              ，請求發給使用執照，不料該府建設局主辦人卻口頭通知：據悉該地

              有糾紛，須向地政事務所申領地籍圖謄本呈案核對無誤，始得發給執

              照。」聲請人雖感奇怪，但仍遵囑向台南縣佳里地政事務所申領地籍

              圖謄本呈請核對，雖該次申領之地籍圖謄本與申請核發建照及變更執

              照等完全相同，但主辦官員仍以「該地有糾紛」為由，拒發使用執照

              並退件。聲請人為證實所建房屋確在自有之土地上，乃於六十七年十

              二月十三日再次申請佳里地政事務所鑑界無誤後，於六十八年二月間

              再次檢齊文件申報竣工，惟主辦人仍指示「該地有糾紛，應再領地籍

              圖謄本呈供核對」

              ，聲請人乃第三次向佳里地政事務所申領地籍圖謄本並呈供核對（按

              此次所領地籍圖本仍與前兩次所申領者完全相同），渠主辦人在地籍

              圖謄本完全相符之情況下，竟以「在你所有建地前面與道路中間應該

              有一塊他人之地才對」之語，拒發使用執照，並第四度要求聲請人申

              領地籍圖謄本供核對，聲請人雖感不解，惟仍照辦，不料此次（六十

              八年四月二十六日）申領之地籍圖謄本，竟真出現聲請人申請建築之

              六○五－三十二及三十三兩地號土地與道路間有一細長約六平方公尺

              ，地號為六○五一六四，從道路地上分割出來之他人土地，致使聲請

              人請建築之土地變成「未臨街」，此時台南縣政府乃振振有詞拒絕發

              照，聲請人合法申請建築，瀝盡心血，耗費不貲所建而成之三層樓房

              ，因而變成違章建築，未能領得使用執照使用，內心之焦慮痛苦，實

              非言語所能形容（附聲請人歷次申領之地籍圖謄本計五張如後證一)

              。

              聲請人申請建築之地從原本之臨街無端變成「未臨街」之後，該主辦

              人竟要求聲請人向地主購買該六○五－六四地號約六平方公尺之土地

              ，聲請人為順利取得使用執照，本同意向地主購買，惟地主所開之價

              格驚人，公告現值一平方公尺數百元之土地，六平方公尺竟開價二十

              四萬元，聲請人一面限於財力（十幾年前之二十四萬元為數已屬不少

              ），一方面亦感於有明顯被設計敲詐之冤，乃拒絕購買，並向專家請

              教因應之道，經專家指導：「如不想當冤大頭，可以等十年以時效取

              得地上權，因為這種情形，你的占有應該可說是善意並無過失，有短

              期取得效之適用」。

          二、聲請人於苦等逾十年後，於民國七十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檢齊有關證件

              ，向台南縣佳里地政事所申請辦理因時效取得台南縣西港鄉六○五－

              六四地號土地面積六平方公尺全部之地上權登記，該地政事務所收件

              後，於同日以佳字第一○六七六號函（如後附件二）通知聲請人補正



              ，聲請人隨即於法定期間內前往補正，惟該地政事務所以聲請人係以

              「以在他人土地上有建築物為目的」申請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仍依

              內政部七十七年八月十七日（77）台內地字第六二一四六四號函頒「

              申請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審查要點」第五點之規定，責令聲請人補正

              在該土地上之建物為「合法建物」之證明，聲請人當時雖據「法」力

              爭，認內政部所頒審查要點第五點規定有逾越母法所定之違法，應不

              予適用，惟該地政事務所仍依審查要點之規定辦理，並認聲請人既無

              法提出建物係合法建物之證明，則其餘各項資料縱經補正，亦屬無法

              受理，因於補正期間經過後，駁回聲請人之申請。聲請人不服，乃依

              序向台南縣政府、台灣省政府及行政法院提起訴願、再訴願及行政訴

              訟，惟均被以「內政部所頒『因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審查要點』第五

              點係內政部以中央地政業務主管機關地位所訂行政命令，對於土地登

              記規則第一百十三條作之補充解釋，俾更能符合民法第七百七十條、

              第七百七十二條及第第八百三十二條之立法意旨，尚難指該審查要點

              有超越母法之違法」為由，駁回聲請人之聲明。

          三、查民法第七百七十條規定：「以所有之意思，十年間和平繼續占有他

              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而其占有之始為善意並無過失者，得請求登記為

              所有人」，同法第七百六十九條規定：「以所有之意思，二十年和平

              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同法第八百

              三十二條規定：「稱地上權者謂以在他人土地上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

              物或竹木為目的而使用其土地之權」，準上開各規定，再參酌同法第

              七百七十二條：「前四條之規定，於所有權以外財產權之取得準用之

              」之規定，則「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十年間和平、繼續、公然在他

              人土地上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或竹木，而占有之始為善意並無過失

              者（善意占有）；或二十年間和平、繼續、公然在他人土地上有建築

              物或其他工作物或竹木者（惡意占有）」，即得請求登記為地上權人

              ，換言之，因時效取得請求登記為地上權人者，僅須符合「以行使

              地上權之意思和平、繼續、公然占有他人土地達一定之期間（如主

              張善意占有之短期時效者，並須占有之始為善意並無過失）以在他

              人土地上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或竹木為目的」等三項要件即可。而

              其中第三要件，民法第八百三十二條法文僅規定「以在他人土地上有

              建築物為目的」，並未規定以在他人土地上有『合法』建築物為目的

              」，因此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十三條第一項對於土地總登記後，因合

              法占有申請地上權取得登記時，僅規定應提出「占有土地四鄰之證明

              書或公證書，或其他足資證明開始占有時及申請登記時繼續占有之事

              實」之證明，並未規定以有建築物為目的者應提出建物為「合法」建

              物之證明，然內政部所頒前開審查要點第五點卻規定以在他人土地上

              有建築物為目的而申請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必須提具建物係合法建物

              之證明，等於對以在他人土地上有建築物為目的之時效取得增加「其

              建物須為合法建物」之要件，顯然有以行政命令變更並增加民法所定

              時效取得地上權要件之違法。

          四、按時效制度，乃因一定之事實狀態繼續達一定期間，法律上遂不問此



              種事實狀態究否與真實之權利關係一致，而承認其事實上存在權利狀

              態，以安定社會秩序之設計，因之，時效取得地上權之要件，乃側重

              於須和平、公然、繼續占有達一定之期間，而不重其占有之形式，至

              於如何令人相信占有之事實，乃是證明之問題，法律上既未限定其證

              明之方法，地政機關當無限定其方式之必要及依據。且依土地登記規

              則第一百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之申請，經登記機

              關審查證明（按此證明乃指同條第一項所列之證明，而非建物須為「

              合法建物」之證明）無誤後，尚須公告三十日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土

              地所有權人如有異議，則依土地法第五十九條第二項所定「由該管地

              政機關調處，不服調處者，應於收到調處通知後十五日內向司法機關

              訴請處理，逾期不起訴者，依原調處結果處理」之程序辦理，並非一

              經檢齊證件申請，地政機關即予登記，因之，並無對土地所有權人保

              護不週之虞；換言之，申請人「是否有權利」之實體上之爭執，係經

              由地政機關調處後訴請司法機關處理之程序，由司法機關為實體的判

              決以定之，地政機關僅是從程序審查申請人之主張及證明是否合於民

              法所定之取得要件而已，至於申請人所提證據之證明力，因非關程序

              事宜，地政機關實無必要（亦無權力）限定申請人之證明方法，致在

              程序上即介入實體的爭議而成為爭執之當事人，因此，申請時效取得

              地上權人，祇要能提出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十三條第一項所規定之「

              證明占有」之文件即可，內政部前開審查要點第五點所定應提「建物

              係合法建物之證明」之規定，既不合法，且無必要，徒然介入私權爭

              執之漩渦，增加處理之困擾而已。

          貳、解決疑義或爭議，必須解釋憲法之理由及其所引之憲法條文：

          一、查依民法第七百七十條、七百六十九條、八百三十二條及第七百七十

              二條之規定，祇要具備「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和平、繼續、公然

              占有他人之土地達一定期間及以在他人土地上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

              物或竹木為目的」三項要件，人民即得申請時效取得地上權之登記，

              而地上權為財產權之一種，自在憲法第十五條「人民之生存權、工作

              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之保障範圍內，如有必要，雖非不得限制，但

              依憲法第二十三條，亦僅得以法律限制之，今內政部前開審查要點第

              五點擅予增列時效取得地上權之要件，顯係以行政命令限制人民財產

              權之取得，有違憲法竹第十五條及第二十三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規定

              。

          二、次查中央法規標準法第六條明定：「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不得以命

              令行之」，同法第十一條規定：

              「法律不得牴觸憲去，命令不得牴觸法律‥‥‥」，政府如認有增列

              要件以嚴格限制因時效取得地上權之必要時，自得依法定程序修改民

              法為之，今內政部竟以行政命令變更增加民法所定時效取得地上權之

              要件亦有牴觸中央法規標準法第六條及第十一條規定之嫌。

          三、聲請人所請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之申請，經原受理登記機關台南縣佳

              里地政事務所引據內政部前開審查要點第五點之規定，責令聲請人補

              正「建物應為合法建物之證明」，並於聲請人逾期未能補正後駁回聲



              請人之申請後，聲請人雖依訴願、再訴願及行政訴訟等行政救濟程序

              請求救濟，然均遭引據內政部前開明顯違法之審查要點第五點予以駁

              回，除依鈞院大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聲請解釋憲法

              外，已無其他維護憲法第十五條所保障權利之道。

          參、有關機關處理本案之主要文件及其說明：

              有關機關處理聲請人所為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之申請，「及遭退回後

              之訴願、再訴願決定暨行政法院之判決，均係引據內政部七十七年八

              月十七日台（77）內地字第六二一四六四號函頒「時效取得地上權登

              記審查要點」第五點之規定前已敘明，不贅。茲附上聲請人訴願書（

              附件三），台南縣政府訴願決定書（附件四），再訴願書（附件五)

              ，台灣省政府再訴願決定書（附件六），行政法院起訴書（附件七)

              及行政法院判決書（附件八），請卓參。

          肆、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澄清疑義，以保障人民之財產權，並糾正以行政命令牴觸憲法及法律

              之違法。此請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

            聲請人：蔡○東

        中華華民國七十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參考法條：民法 第 768、769、770、771、772、 條 (74.06.03)

          中華民國憲法 第 15 條 (36.01.01)

 


